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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本市公共運輸處（以下簡稱公運處）108年汰換及增 

購公車候車亭財務採購是否適用「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
」及「及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」一案

，陳請核示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政府採購法第2條：「本法所稱採購，指工程之定作、

財物之買受、定製、承租及勞務之委任或僱傭等。」；

另依第7條略以：「本法所稱工程，指在地面上下新建、

增建、改建、修建、拆除構造物與其所屬設備及改變自

然環境之行為，包括建築、土木、水利、環境、交通、

機械、電氣、化工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工程。本法

所稱財物，指各種物品（生鮮農漁產品除外）、材料、

設備、機具與其他動產、不動產、權利及其他經主管機

關認定之財物。… … 採購兼有工程、財物、勞務二種以

上性質，難以認定其歸屬者，按其性質所占預算金額比

率最高者歸屬之。」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依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第2點規定： 

「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辦理公共工程時，其

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依本要點

之規定。」。

三、依職業安全衛生第5條第2項規定：「機械、設備、器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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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原料、材料等物件之設計、製造或輸入者及工程之設

計或施工者，應於設計、製造、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實

施風險評估，致力防止此等物件於使用或工程施工時，

發生職業災害。」。

四、查旨揭採購案，兼有工程及財物二種以上性質，若按其 

性質所占預算金額比率最高者為財物，故公運處以財物

採購方式辦理，惟其合約內容含施工圖說及工程施工規

範等。依此公運處是否仍應依「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」

及「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」辦理，

於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、量化編列安衛費用等相

關事項，陳請大署核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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